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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上午9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上午9:

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总裁程杰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88人，代表股份 285,849,06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926%。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4人，代表股份 210,823,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4人，代表股份 75,025,2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7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6人，代表股份76,562,21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91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1,536,95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39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4人，代表股份75,025,26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7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24,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24,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24,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24,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8,855,6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551％；反对 16,974,35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938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68,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8044％；反对16,974,357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70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41,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54,9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17,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16％；反对2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7％；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517,5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16％；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弃权 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6,948,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879％；反对 18,708,8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450％；弃权1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61,5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3133％；反对18,708,86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362％；弃权1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0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2024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41,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54,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479,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15％；反对2,143,73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00％；弃权2,225,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93,0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934％；反对 2,143,73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0％；弃权2,225,4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06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43,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56,9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关于制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41,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5,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54,9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5,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卢江霞、项颂雨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4】字0523第0242号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卢江霞律师、项颂雨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于2024年5
月2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对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依照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
审查和验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
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出具如下法
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4年 4月 26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2024-25）（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内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以及会议联系方式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通知的公告日期，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2024年5月23日9点，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网络投票系统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其作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1．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根据会议通知，凡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44人，所代表的股份数合计210,823,

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14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投票的股东共 144人，所代表的股份数合计 75,025,2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77%。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经比对股东名册，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2．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其他人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公司已于公告的会议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

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
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计票、监票，并公布了
现场表决结果。根据有关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票的
计票、监票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85,824,6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15%；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9%。

2.《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85,824,6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15%；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9%。

3.《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85,824,6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15%；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9%。

4.《关于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285,824,6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15%；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37,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9%。

5.《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68,855,6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4.0551%；反对16,974,

3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9382%；弃权 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6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9,568,7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44%；反对 16,974,3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07%；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6.《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285,841,7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4%；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54,9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6%。

7.《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同意 76,517,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416%；反

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337%；弃权18,9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24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17,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6%；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47%。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8.《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266,948,4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3.3879%；反对18,708,

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5450%；弃权19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67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7,661,5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133%；反对 18,708,8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362%；弃权19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5%。

9.《关于2024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同意 285,841,6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4%；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54,8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7%。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81,479,9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715%；反对2,143,

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500%；弃权2,225,402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78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2,193,0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34%；反对2,143,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0%；弃权2,225,4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7%。

11.《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同意 285,843,7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81%；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56,9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1%；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12.《关于制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285,841,7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74%；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76,554,9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6%。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杨 晨：______________ 卢江霞：______________

项颂雨：______________
2024年5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6月04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月 28日（星期二）至 06月 03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fss@dfss.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4年06月04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6月04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代行总经理）：徐劲松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红玉

董事会秘书：杜雅洁

独立董事：丛培红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6月04日（星期二）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5月 28日（星期二）至 06月 03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fss@dfs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孙羽

电话：010-53223377
邮箱：dfss@dfs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2024-064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21日、5月22日、5月23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如有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公司将会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以公告形式

披露。请各位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披露文件中披露的风险

因素，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价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说明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5月22日、5月

2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就相关事项进行核实，现就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经营一切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

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4-042

债券代码：127074 债券简称：麦米转2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981,900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1,544,
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981,900股之后的650,562,25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6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实

际现金分红总额为39,033,735.36元。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

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

回购股份）*10=39,033,735.36元÷651,544,156股*10≈0.599095元。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4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51,544,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981,900股之后的650,562,2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000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033,735.36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在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无需对上述

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调整；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81,900股不享有参

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距离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

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1,544,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981,900股之后的650,562,2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0000元

（含税）（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回购专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3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386

00*****278

00*****308

01*****100

股东名称

吴涵渠

黄斌

赵旭峰

邱荣邦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3日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31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10楼

咨询联系人：杨扬、陈丽暖

咨询电话：0755-26719889
传真电话：0755-26719890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结合股票期

权行权的具体实施计划，适时调整行权价格。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4-038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2,
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162,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987,2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000,000股。根据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为0.790264元/股，即每股现金红

利为0.0790264元/股。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0790264元/股。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64,340,000股扣

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 2,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 162,
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12,987,2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4,34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 2,000,000股（回购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暨以 162,34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截至目前，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2,000,000股。根据《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3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541

00*****028

01*****449

00*****198

07*****428

股东名称

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

林雪峰

边瑞群

解治刚

JIA JITAO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30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62,340,
000股×0.08元/股=12,987,200.00元。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12,987,200.00元÷164,340,000股

=0.0790264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格-0.0790264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288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彭冰

咨询电话：0412-5218968
传真电话：0412-521172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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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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